
    

最高法院檢察署新聞稿最高法院檢察署新聞稿最高法院檢察署新聞稿最高法院檢察署新聞稿    
發稿日期：106 年 2 月 13 日 

發稿單位：書記官長室 

聯 絡 人：洪泰文 

聯絡電話：02-23167688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農農農農、、、、漁會選舉查察漁會選舉查察漁會選舉查察漁會選舉查察全面啟動全面啟動全面啟動全面啟動！！！！ 

為防範金錢及暴力介入106年農、漁會選舉，依據本署於105年11月11

日召開之「研商106年農漁會選舉查察事宜」會議決議，並奉法務部核備之

「106年農漁會選舉查察原則」，本署於今(13)日成立「查察賄選及暴力督

導小組」，專責督導查察本次妨害選舉案件；各地方法院檢察署亦同步成立

「查察賄選及暴力執行小組」，專責查察本次妨害選舉案件，並設置「選舉

查察聯繫中心」，受理妨害選舉刑事案件之告訴、告發、自首等事項。 

本署顏檢察總長至為重視此次選舉，先於105年11月11日邀集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輔導處處長及漁業署署長、內政部警政署署長、法務部調查局局

長、法務部廉政署署長及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等相關機關首長共同

研商合作查賄事宜，要求檢、警、調、政風機關將此次選舉查察列為重點

工作，並與農委會系統充分合作，戮力查察，共同杜絕賄選及暴力介入此

次選舉，淨化選風；各地方法院檢察署亦隨即邀集各轄區警、調、政風及

農漁會相關單位，召開各地區農漁會查察賄選期前座談會，針對選情分析

及因應作業互相溝通，交換意見；顏檢察總長並自今(106)年2月起分赴各

二審檢察署召開農、漁會選舉查察分區座談會，請各轄區內一審檢察署檢

察長於會中分別就各地檢署之選情分析、情資提供、查賄及反賄具體措施

、執行情形及績效等查賄事項提出報告，並就督導選舉查察遭遇之實務問

題，提出討論。 

截至106年2月13日止，農會選舉共受理93件、282人(均為他字案)，其

中賄選案件有77件、248人，簽結3件，未結74件；暴力案件有3件、8人，

未結3件；其他案件有13件、26人，未結13件；漁會選舉共受理17件、66人



(均為他字案)，其中賄選案件有11件、52人，未結11件；暴力案件有2件、

5人，未結2件；其他案件有4件、9人，未結4件。 


